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理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院務會議紀錄 

紀錄：謝詩翌 

時間：111年 6 月 16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5 分 

地點：線上視訊會議(https://meet.google.com/zxw-ktff-yra) 

出列席及請假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陳院長錦章   

壹、主席報告：略。

貳、宣讀110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院務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提案討論 決議 執行情形 

案由一：有關本院數位內容

科技學系申請成立

「教育資通創新學

術研究中心」。 

照案通過。續提本校法規委

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依程

序辦理。 

經110學年度第5次法規委員

會及110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

議審議通過，經 111 年 4 月

19 日校長核准後於 111 年 4

月 21 日公告於數位系網頁。 

案由二：有關辦理本校 110

年度獎勵研究績優

系所申請案初審相

關事宜。 

研究優良獎推薦科學教育與

應用學系；最佳進步獎推薦數

學教育學系。 

已將推薦表及相關推薦資料

提交國研處。 

案由三：有關修訂本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要點一

事 

照案通過。 經 111 年 3 月 10 日校長核准

後，於 111 年 3 月 14 日公告

於理學院網頁。 

案由四：有關本院數位內容

科技學系修訂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要

點。 

請數位系修正後於下次院務

會議提出審議。 

於今日審議。 

決 定：准予備查。 

參、院務報告： 

一、 本院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重點工作成果報告： 

（一） 開設「跨領域專題製作課程」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院共同選修跨領域專題製作課程由於選課學生

不足故停開。

（二） 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院聯合班會

本院「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院聯合班會-音愛生命 校園音樂演講」於



111 年 4 月 26 日 15 時 30 分至 17 時 30 分於中正樓辦理完畢。邀請

台南市立醫院急診部部主任蘇世揚醫師及玫瑰墓樂團蒞校，以樂團

演出結合演講的方式，述說生命故事，激勵學生勇於面對生命的試

煉，建立堅毅勇敢的生活信念。總參與人數近五百人，活動尾聲在

交流互動中，順利圓滿結束。 

 

 

 

  

 
 

 

 



（三） 本院辦理 2022 理學院教師全英語授課增能活動--全英語授課實務經

驗分享，主講人為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李松濤教授，業於 111 年 4

月 28 日辦理完畢，參與人數共計 17 位。成果報告送教務處備查並

完成核銷。 

  

海報 活動畫面 

 

（四） 辦理 2022 科技教育月活動 

本院「2022 科技教育月」系列活動，業於 3 月陸續展開，惟預定於

5月 6日(五)下午 1時 30分將於求真樓K108大廳舉辦開幕式暨科普

園遊會活動，因疫情緊張，經與本院行政教師及四系系會討論後決

議當日活動取消，寄發電子郵件及電子布告欄通知。其他系列活動

則依各單位辦理規劃而定。 

 

二、 本院於 111 年 6 月 2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4 次系主任會議，討論有關本院辦

理學生專題聯合成果展，決議今年度同去年度方式辦理，由各系自訂日期

地點並辦理，由本院統一製作專題手冊等文宣並酌予補助經費。另各系可

依本院提供之摘要與圖摘範例請學生提供相關資料，暫訂於第一個系活動

開始前 14 個工作天為截止繳交期限。 

三、 本院 111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截至 5 月底已辦理活動統計如下： 

1、數位系 B-4 方案已融入 6 門單元模組課程，修課學生共計 263 人次。 

2、資工系 C-1 方案開設 5 門程式能力檢定輔導與 2 門人工智慧相關課程，

修課學生共計 315 人次。 



3、科教系 N-1 方案實施 2 門探究教學之課程，修課學生共計 168 人次。 

4、科教系 N-2 方案截至 5 月底已辦理 3 場工作坊，參與學生共計 100 人次。 

5、理學院 N-3 方案截至 5 月底已辦理 7 場研習，共 150 人次參加。 

 

 

 

 

肆、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本院推選 111 學年度校、院級各項會議代表名單，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本院「校級代表推選要點」辦理。 

二、依據該要點第三點規定略以，本院各系應在每年 6 月 15 日前將校級各

項會議代表推薦名單送院辦，另依規定需推選校外委員或涉性別平等

規定者由院長提名，並均需提經院務會議議決之。 

三、 依據本院 105年 6月 23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院務會議決議， 「本

院未來推選 2 名校級教評會代表方式，基於性別比例規定，女性教授

代表一名由現有女性教授學系(由數教系及資工系)輪流擔任，男性教授

代表一名則由四學系輪流擔任」，是以本年度女性當然委員名單輪到林

嬿雯教授擔任，男性當然委員名單輪到科教系。 

四、又依據本院 107 年 6 月 14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院務會議決議，

「校教評會議候補委員未來由各系依輪流順序擔任之。」，故 111 學

年度男性候補委員名單以數位系擔任之，女性候補委員名單由袁媛教

授擔任。 

五、經彙整各系推薦名單後，本院 111 學年度校、院級會議代表推薦資料

詳如附件 1，提請委員議決。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修訂本院特聘教授遴選要點一事，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因本院特聘教授遴選要點於 106 年 1 月 5 日通過後至今均無修改，於

本年度院教評會審查特聘教授遴薦案時，依委員建議於期末院務會議

提案修改。 

二、 檢附本院特聘教授遴選要點(106 年 1 月 5 日通過)、修正草案、教師

回復修正草案之意見調查表各一份。附件 2-1 至附件 2-3 

決  議：經委員討論後，依修正通過。 

 



 

案由三：有關本院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修訂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科教系 111 年 4 月 21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

議審議通過。附件 3-1 

二、 依人事室 111 年 1 月 3 日通知本校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七

條及第八條修正條文辦理，檢附科教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一

點、第六點、第八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一點、第六點、第八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本系為評審教師之資格、聘任、升等、

解聘及學術研究等事宜，特依據本校

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規

定，設置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 

 

一、本系為評審教師之資格、聘任、升等、

解聘及學術研究等事宜，特依據本校

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八條規定，設置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依系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文

字修正。 

六、本會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始得開議，決議時須有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方得決議。惟審議專任

教師聘任、升等重大事項時，須有全

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決議，所

為決議不得牴觸現行法令。審議停

聘、解聘、不續聘等重大事項，委員

出席及審議人數，依教師法第十四條

至第十八條規定辦理。決議採無記名

投票方式行之。 

六、本會開會時，須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方得開議。但審議升等暨新

聘、停聘或解聘、不續聘之事項，須

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方得為決議，

前項出席人數不包括已辦妥差假手

續委員在內。決議採無記名投票方式

行之。 

依據本校系

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設置

辦法配合修

正教評會委

員出席及出

席委員審議

人數通過比

例。 

八、本會審議專任教師聘任、升等、停聘、

解聘、不續聘等重大事項時，扣除迴

避委員後，除教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情形至少應有

原教評會全體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

上之委員參與審議外，餘至少應有原

教評會全體委員人數三分之二以上

之委員參與審議。本會審議升等教授

職級，不具教授資格之委員不得參與

審議。若本系教授人數不足五人時，

得由本系推薦校內外性質相近系所

教授以上或國內學術研究機構具相

當資格之研究員以上之人員陳請校

長遴聘，依序補足教授資格委員人數

八、本會審議升等教授職級時，不具教授

資格之委員不得參與審議，必須有具

教授資格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

席具有教授資格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方得決議。若本系教授人數不

足五人時，得由本系推薦校內外性質

相近系所教授以上或國內學術研究

機構具相當資格之研究員以上之人

員陳請校長遴聘，依序補足教授資格

委員人數審議之。 

依據本校系

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設置

辦法配合修

正教評會委

員出席及出

席委員審議

人數通過比

例。 



三、 檢附科教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如附件 3-2 所示。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有關本院數位內容科技學系修訂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數位系 111年 6月 1日 110學年度第 3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附件 4-1 

二、 依本校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辦理。 

三、 檢附數位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暨條文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4-2 所示。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有關本院數學教育學系修訂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數教系 111 年 3 月 15 日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系務會

議審議通過。附件 5-1 

二、 依人事室 111 年 1 月 3 日通知本校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七

條及第八條修正條文辦理。 

三、 檢附數教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暨條文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5-2 所示。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有關理學院每年推派斐陶斐榮譽學會碩士班新會員名額，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推薦榮譽會員標準整理、簡述如下：大學

部應屆畢業生每一學院得推薦該屆畢業生人數百分之一，大學部應屆

碩士畢業生每一學院得推薦該屆畢業生人數百分之三，大學部應屆博

士畢業生得推薦該屆畢業生人數百分之十。故本院每年大學部名額約

兩名，大學部碩士班每年名額約一至三名。經查從 103 年度起由數教、

資工各推薦碩士生一名，科廣、數位各推薦大學部學生一名；隔年度

審議之。 



由科教、數位各推薦碩士生一名，數教、資工各推薦大學部學生一名。

如遇有名額不足兩名則以抽籤決定，未中簽者將於隔年度名額有多餘

兩名時補上；如遇有名額多於兩名，且已補齊應有名額，則以抽籤決

定多推薦系所。合先敘明。 

二、 本院科教系表示其有 2 個碩士班，循往例係以大學部科系為單位分

配，碩士班名額兩年得一名，且以科碩班為主。故於系務會議討論通

過，建議理學院以 5 個碩士班的方式輪流推薦。 

三、 本案業經科教系 111 年 4 月 21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

議審議通過。 

 

決  議：碩士班推薦名額以五個碩士班輪流推薦。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13時12分。 


